编号：

学位复核申请表
	申请须知：

1．学位申请人对于不受理其学位申请有异议的，可以在申请日期截止后六十日内以书面形式申请复核；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对不授予其学士学位或者撤销其学士学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在决定送达后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申请复核。

2.
复核申请的受理单位为学位工作办公室。学位工作办公室同意受理后交由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复核。复核一般以书面审查为主，必要时可以采取询问、调查等方式，以及要求申请人作进一步的书面说明或提交证据材料。申请人补正材料之日为新的申请受理之日。申请人未按期补正的，视为自动撤回复核申请。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为应受理其学位申请的，按照《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的条件和相关程序组织审查；认为需要变更不授予学士学位或者撤销学士学位处理决定的，应重新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审议结果作为最终复核结论。
3.
复核结论由学位工作办公室答复申请人。

	--------------------------------------------------------- 申请人填写部分 --------------------------------------------------------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申请复核
事项
	说明：指针对何事进行复核，如：×年×月×日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决定。


	申请复核
理由
	[  ]原决定所适用的条款或程序错误；
[  ]原决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清；
[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决定认定的事实错误；
[  ]有证据证明工作人员在处理过程中有徇私渎职或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  ]其他。请简要说明：                                                    


	佐证材料
目录
	说明：申请人应就复核理由提供佐证材料，所提供材料目录应在此列明或另附表说明。


	本人签名确认已阅读并遵守申请须知，同时确认表中所填内容及附件真实、准确，如有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事实等欺骗行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申请人签名：                    有效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 审核部分（请在相应框内打“√”）----------------------------------------------

	学位工作
办公室
受理意见
（主3#612）
	[  ]予以受理。
[  ]经审查，存在以下情况，不予受理：
[  ]不符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复核范围或复核期限；
[  ]申请材料不齐备且在规定期限内未补正的；
[  ]主动撤回复核申请后，就同一事由再次提出复核的；
[  ]就同一事由，已经提出复核申请并作出处理答复的。
经办人：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核意见
	[  ]同意受理学位申请，纳入       年   月批次学位审查。
[  ]维持原来的处理决定。
[  ]我院（系）于       年     月    日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建议变更原来的处理决定并报学校审议，详情见会议纪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                    年    月    日

	复核结论
	[  ]维持原来的处理决定。
[  ]学校于       年     月    日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以下决定：                          
学位工作办公室：                    年    月    日


